
池州市九华河碧山段防洪治理工程（一期）

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10月 13日，南水北调（池州）水网水务发展有限

公司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水利水电》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

组织了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

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池州市九华河碧山段防洪治理工程（一期）项目位于贵池

区马衙街道办事处境内。项目工程建设范围为九华河碧山段防

洪闸至杨安桥，主要内容包括：河道治理长度 2.0km，堤防建

设工程主要为河道沿河岸两侧防汛道路贯通，防汛道路长

3.954km，河道清淤长约 2.0km，护坡护岸工程长 3.6km，新建

防洪闸 1座和连通涵 1座等。

本项目分批进行建设，目前已完成首批建设的主要工程内

容和相配套的环保及辅助工程，后期项目进行建设完成后单独

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根据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确定

本项目为阶段性验收，本次验收调查范围为已建构筑物工程，

主要为一座防洪闸及一座连通涵的施工；清淤工程，清淤长约



100m的河道，主要清淤区域为防洪闸附近河道；护坡护岸工程，

采用锁块护坡 35m，喷洒草籽 5000m2，防护长度约 100m。与

其配套工程：包括临时工程、生态恢复工程和环保工程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2023年 3月 13日，池州市发展和政革委员会发布“关于

池州市九华河碧山段防洪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池发改

审批〔2023〕108号），本项目符合总体发展规划。

2）安徽中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3月编制完成《

池州市九华河碧山段防洪治理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

3）2023年 4月 17日，获得池州市贵池区生态环境分局“关

于池州市水利局池州市九华河碧山段防洪治理工程(一期)环境影

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贵环评【2023】10号）；

4）2023年 9月 10日，项目正式开工；

5）2024年 12月，项目防洪闸工程主体内容和相配套的环

保及辅助工程施工完成。

（三）投资情况

本工程总投资 806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94.75万元，占总

投资的 1.17%。实际工程总投资 185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1.32

万元，占总投资的 1.1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调查为阶段性验收，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相比有

所减少，工程调查范围主要对实际建设的工程内容：



构筑物工程：主要为一座防洪闸及一座连通涵的施工；

清淤工程：清淤长约 100m的河道，主要清淤区域为防洪

闸附近河道；

护坡护岸工程：采用锁块护坡 35m，喷洒草籽 5000m2，

防护长度约 100m；

临时工程：主要针对项目施工区域临时堆场、施工场所、

办公区等临时占地情况进行调查；

以及本项目实际建设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影响调查、声环境

调查、大气环境调查、地表水环境、固体废物处置情况的调。

二、主要工程变动情况

1.堤防建设工程

环评设计期间计划贯通沿河岸两侧的防汛道路，实际建设时

本次未建设。

2.清淤工程

环评设计期间计划对九华河碧山段防洪闸~杨安桥段进行清

淤，清淤河道长约 2.0km实际建设时仅对防洪闸附近河道进行了

清淤，清淤河道长约 100m。

3.护坡护岸工程

环评设计期间计划对九华河碧山段防洪闸下游至杨安桥段河

道两岸常水位变幅区采用生态护岸，防护长度约 3.6km；其余段

均采用植物防护，防护长约 3.8km。实际建设时本次工程对九华



河碧山段防洪闸部分两岸常水位变幅区采用生态护岸，采用锁

块护坡 35m，喷洒草籽 5000m2，防护长度约 100m。

4.建筑物工程

本次工程新建防洪闸 1座和连通涵 1座，与环评设计期间一

致。

5.施工便道

环评设计期间计划设置临时交通道路至河岸的道路长度约

0.76km，平均拓宽 3.0m，共需施工交通征地 3.4亩，实际建设过

程中利用牧之路至施工现场堤防两侧现有便道，未新建临时运

输道路。

6.施工场地

环评设计期间计划沿河道带状分布，并布置 2处临时施工厂

区分别位于防洪闸和控制闸附近，实际建设过程中因工程量减

少仅在防洪闸北侧布置一处临时施工厂区。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治理设施

施工期生活污水、基坑排水及生产废水都已采取措施收集并

回用于生产。运营过程中项目自身不产生废水。

2.废气治理设施

施工期间产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及车辆尾气

以及清淤臭气，过程中采取了设置围挡、配备洒水车、铺设防



尘布并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进行了监测。本项目运

营过程中无废气排放。

3.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项目各固体废弃物得到合理处置，现场踏勘期间未发现

向地表水体排放固体废物的痕迹。

4.噪声治理设施

通过施工期间合理布置施工机械设备位置；在施工场地四周

设置隔声屏障；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降速行使，禁止鸣笛等措

施，项目区未收到有关噪声的环保投诉，运营期间噪声的环境

影响基本已消除。

5.生态保护措施

施工区布置相对合理，尽量缩小了施工范围，尽可能不破坏

原有的地表植被和土壤；建设过程贯彻文明施工的原则，加强

对施工人员的教育，强化了人员环保意识；落实水土保持方案

中提到的水土保持措施，减少因植被破坏、水质污染等对动植

物带来的不利影响。工程竣工后将增加水体自净能力，水质将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水体自净能力将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将

缓解该区域内水体富营养化进程。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施工期间大气污染物、地表水监测因子、噪声均满足相关

限值限值要求。运营期间无废气及噪声产生，仅对项目区地表

水环境进行监测，除化学需氧量外监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要求，化学需氧量监测

结果为 21mg/L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中Ⅳ类标准要求。化学需氧量监测含量较高的原因可能为城市

面源、生活污水、农业面源、零星养殖，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或

夏季气温高，水体水位低，大部分水体水系，水草比较茂盛，

有机物和无机物显著增加。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

经过现场调查核实，本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环境管理状况较

好，建设单位认真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及运营期采取的环境管理措施可行有效，

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池州市水利局建设的池州市九华河碧山段防洪治

理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地点未发生变化，总规模、建设内容

与环评及批复相比工程量有所减小，但不存在重大变动的情况。

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及运行过程中采取的污

染防治措施与生态保护措施有效，环保投资基本落实到位，环保

“三同时”制度也得到了较好的落实，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环境

空气、水环境、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本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及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提高运营期职工

环保意识，线路应定期巡查，及时反馈沿线情况。

2.做好现有绿化工程的维护和管理工作。

八、验收人员信息

南水北调（池州）水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在池州市组织召开

了池州市九华河碧山段防洪治理工程（一期）项目（阶段性）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安徽工和环境监测有限责任

公司等单位代表组成验收工作组，会议邀请了 3名专家组成验

收专家组（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件）。

附件：

1.验收工作组签字表；

2.专家咨询意见；

3.其他事项说明。

南水北调（池州）水网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2025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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